
1 

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

一堂帶得走的 SEL藝術課：音樂律動與教案設計實作研習班 

實施計畫 

一、 研習依據：本中心115年度研習行事曆。 

二、 研習目標：提升本市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知能，透過社會情緒學習、音樂律動與跨

領域美感教育之結合，引導教師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精神並協

助教師產出可帶回課室應用之 SEL 藝術教學活動或教案，促進研習所學轉化為具體教學

實踐，落實十二年國教「自發、互動、共好」之教育理念。 

三、 研習對象：本市高中職以下教師(藝術領域教師優先）。 

四、 研習人數：30人。 

五、 研習時間：115年7月20、21日（星期一、二） 

六、 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5年7月9日（星期四）止。 

七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萬福國小四樓好時光教室。(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70巷

32號) 

八、 研習內容：  

日期/星期 時間 節 課程主題 講座 

115年 

7月20日

（星期一） 

8：20- 

9：10 
 

報到 

主持開場 
主持人:林明助校長 

9：00- 

11：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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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統合 SEL好好玩- 

快慢一瞬間/從速度開始 

講座：達克羅士(Dalcroze)音樂教學法 

 吳慧琳講師 

講座助理：石牌國小 鍾秉娟老師 

13：30- 

16：10 
3 

音樂統合 SEL好好玩- 

快樂一家人/手腳能切換 

講座：達克羅士(Dalcroze)音樂教學法 

 吳慧琳講師 

講座助理：大龍國小 賴佩莉老師 

115年 

7月21日

（星期二） 

9：00- 

11：50 
3 

音樂統合 SEL好好玩- 

即興變魔術/元素大拼 

主講：達克羅士(Dalcroze)音樂教學法 

吳慧琳講師 

講座助理：新生國小 江貞慧主任 

13：30-

16：10 
3 

音樂統合 SEL好好玩- 

音樂有貓膩/ 

簡單就是不簡單 

主講：達克羅士(Dalcroze)音樂教學法 

吳慧琳講師 

講座助理：景美國小 張頌齡老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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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簡介 

透過「音樂統合 SEL好好玩」系列課程，引導教師從速度、空間、身體感官、

即興創作、媒材運用與課程架構等面向，體驗音樂與 SEL統整教學之實施方式，深

化教師對情緒覺察、自我管理、人際互動、合作表達與創造思考之教學轉化能力。 

 

藉由「快慢一瞬間／從速度開始」、「快樂一家人／手腳能切換」、「即興變

魔術／元素大拼盤」及「音樂有貓膩／簡單就是不簡單」等課程單元，協助教師掌

握從生活情境出發、以音樂律動引導學生覺察、表達、互動與創造的教學策略。 

並引導教師熟悉跨領域美感教育之理念與實踐方法，結合音樂、律動、表演、

視覺藝術、生活經驗與 SEL議題，發展兼具美感經驗、情緒教育與生活應用的跨域

課程。 

九、 研習方式：工作坊、實作、呈現、講授、討論。 

十、 研習時數 

全程參與者核發12小時研習時數，請假超過研習總時數五分之一者，不核給研習時數。 

十一、 報名方式 

(一)採網路報名，參加研習人員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

（https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並經行政程序核准後，由學校研習承辦人於報名截止

日前完成薦派程序。 

(二)本中心以藝術領域授課教師報名順序優先錄取，剩餘名額學員依報名順序依序錄取，

遴選結果、課程資訊、課程異動等將至遲於開課前2日，以學員登錄於研習網之電子

信箱通知（請保持開通及擁有足夠雲端空間）。 

(三)請報名學員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/個人基本資料管理/教職員基本資料進行職稱

校對，職稱為藝術領域教師優先錄取，且本研習不受理現場臨時報名。 

十二、 注意事項 

（一） 課程說明 

1、 講義以提供電子檔為原則，不列印紙本。 

2、響應環保，請自備水杯、餐具、筆記本。 

3、本次課程為不穿鞋課堂，如個人需要可穿室內活動鞋。 

4.未經主辦單位同意，請勿拍照、錄影與側錄，敬請配合。 

（二） 出／缺席 

1、 參加研習之學員請準時出席，遲到或早退超過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1小時。 

2、 完成報名程序之學員倘因故無法參加，請於教師在職研習網／首頁最新公告（免登

入）／下載並填妥取消研習表後，掃描寄至本中心研習承辦人電子信箱，逾期或程

序未完成仍以無故缺席登記。如為研習當日突發事件，亦請於3日內完成補假程序。 

3、 研習期間若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（咳嗽、喉嚨痛）等身體不適情形，建議請假在家

休養或請全程佩戴口罩。 

（三） 交通：本研習不提供車位，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。 

十三、聯絡方式：李怡樺研究教師，電子信箱：aca_008@tiec.tp.edu.tw，傳真：02-

2861-6702，電話：02-2861-6942 轉 215。 

十四、 研習經費︰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五、其 他：本研習計畫陳本中心主任核可後辦理，修正時亦同。 

mailto:aca_008@tiec.tp.edu.tw

